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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處置要點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上櫃公司設置之獨立

董事因故解任而未依規定

補選之處置措施： 

(第一款略) 

(二)上櫃公司未依前款規

定之期限完成補正

者，本中心得對其上

櫃有價證券列為變更        

交易方法有價證券。 

 

 

 

 

 

 

 

 

 

(三)上櫃公司自其上櫃有

價證券依前款規定受

變更交易方法處置

後，逾三個月仍未完

成補正者，本中心得

停止其有價證券櫃檯

買賣。 

 

 

第三條 

上櫃公司設置之獨立

董事因故解任而未依規定

補選之處置措施： 

(第一款略) 

(二)上櫃公司未依前款規

定之期限完成補正

者，本中心得依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

條第一項第十七款

「本中心基於其他原

因認有必要者」之規

定，對其上櫃有價證

券列為變更交易方法

有價證券，證券經紀

商於接受委託買賣

時，應先收足款券始

得辦理買賣申報。 

(三)上櫃公司自其上櫃有

價證券依前款規定受

變更交易方法處置

後，逾三個月仍未完

成補正者，本中心得

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

第十二之一條第一項

第十九款「本中心認

配合本中心業務

規則第十二條、第十

二條之一之修正，就

現行條文第二款至第

四款酌予文字修正，

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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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櫃公司自其上櫃有

價證券依前款規定停

止櫃檯買賣，滿六個

月後仍未完成補正

者，本中心得終止其

有價證券櫃檯買賣。 

為有必要停止其有價

證券櫃檯買賣之原因

者」停止其有價證券

櫃檯買賣。 

(四)上櫃公司自其上櫃有

價證券依前款規定停

止櫃檯買賣，滿六個

月後仍未完成補正

者，本中心得依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

證券業務規則第十二

之二條第一項第十二

款規定終止其有價證

券櫃檯買賣。 

 


